
	审查类别
	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标准

	资格审查
	1
	★投标人
	投标人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具备国家认可经营资格的其他组织。
1）投标人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证照合一的营业执照；
2）投标人为分公司的，应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证照合一的营业执照和母公司合法授权书。总公司与分支机构只可一家参与投标，同时参与投标视为投标无效；
3）投标人为事业单位的，投标人应经全国各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或者备案，具有合法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
	★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与开户许可证及投标人名称一致。

	
	3
	财务审计报告
	提供近三年（2022年、2023年、2024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年度财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无资不抵债状况。投标人的成立时间少于规定年份的，应提供成立以来的财务报告。投标人为分公司的，应提供上级法人单位的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上述年度财务会计报表。

	
	4
	★信誉要求
	（1）投标人不得被各级法院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投标人自2022年1月1日（提示：由投标截止日上推3年）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行为的。为便于招标人复核，投标人应自行到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查询本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的行贿犯罪信息，确认没有行贿犯罪的页面截图打印出来，写明“经查我单位及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在截至本次投标时无行贿犯罪记录”加盖其公司公章提供给招标人；
（3投标人承诺：中国海油在职员工（不含正式派出的）未有在投标人单位担任股东、法人代表、董事、监事和其他任职人员的情形。 注：（上述带网站网址的信誉要求条款，投标人请自行查询，将查询结果加盖公章后放入投标文件）。

	
	5
	★投标人属性要求
	投标人应为本次投标所投产品的制造商。本次招标不接受代理商或贸易商投标。投标人以自己制造的货物参与投标的，不能再将此货物同时授权给其他投标人参与投标，否则相关的所有投标将被拒绝。证明投标人为制造商要求如下：1、提供厂房证明（需提供产权人是投标人的房产证明或有效期内且承租人是投标人的租赁证明或使用人是投标人的土地使用证明、实物照片等），投标人关联公司（母、子公司等）的房产不视为自有房产；2、投标人用于生产的生产加工设备，需提供生产加工设备照片和购买合同或租赁合同，或者生产设备照片和购买发票。投标人关联公司（母、子公司等）的生产加工设备不视为自有设备。

	
	6
	★体系证书要求
	投标人应具备并提供有效期内的GB/T19001（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证书、GB/T24001（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OHSAS18001或GB/T45001(ISO45001)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且证书应在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http://www.cnca.gov.cn)核实。（提供证书扫描件及有效期查询截图。）

	
	7
	★业绩要求
	1）投标人在近3年（2022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之前）内至少具有1个合同的封隔器或桥塞类工具的加工制造或供货业绩。并提供相应业绩证明文件。提供的业绩证明文件包括：1）具有法律效力的业绩合同、2）买方或甲方签字或盖章的到货验收材料。（提示：提供的业绩证明材料必须完全涵盖以上内容，否则视为无效业绩，缺少任何1项都将影响评审结果）
2）若业绩合同为年度协议/框架协议/费率合同，除提供年度协议/框架协议/费率合同外，还应提供相应的已到货订单，订单内容或编号应与年度协议/框架协议/费率合同相关联。同一个年度协议/框架协议/费率合同下提供1个或以上的订单及与订单对应的到货验收材料均算为1个有效业绩。
3）未提供业绩证明文件或提供的业绩证明文件无法认定上述业绩要求的，视为无效业绩

	
	8
	中国海油供应链数字化平台CA证书要求
	投标人需具备有效期内的中国海油供应链数字化平台2.0CA证书。（如投标人不具备有效期内的中国海油供应链数字化平台2.0CA证书，需在投标截止日前20日自行申请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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